
寄信人: 陳 O O  

日期 : 2018-11-26 16:35:27 

電話 : 09OOOOOOO22 

地址 :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OOO巷 OO號 1樓 

Email: joOOOOOO01@gmail.com 

主旨: 給葡萄牙代表處陳 O O感謝函 

內容:  

局長 你好 我是 11/14-11/23出團至葡萄牙旅遊

的陳先生, 11/22 當天晚上因護照與相關資料被偷, 

經過領隊與駐葡萄牙代表處陳 O O小姐大力幫忙,我

才能於 11/23與出團同事一起回台灣, 非常感謝陳小

姐一早就在代表處, 處理護照事宜. 我才能順利回

國. 煩請長官給予獎勵.  

謝謝 


